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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卫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、满足人民群众对多元化矛盾解

纷的客观需要，根据《中卫市人民政府 2025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》，

《中卫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为

2025 年度我市政府规章立法项目。市司法局作为起草组牵头单

位，在充分调研和征求各县（区）、相关单位和有关专家意见建

议的基础上形成了《中卫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办法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。现将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制定《办法》的必要性

一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

调，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，完善预防性法律

制度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

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，促进社会和谐

稳定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

制度。制定《办法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党中

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要求。

二是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。随着改革深入、城镇化

推进、乡村振兴政策不断丰富、市场主体迭代更新以及群众维权

意识的增强，近年来我市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、诉求多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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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、问题复杂化等特点。制定《办法》，从法规层面设计高效的

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机制，完善联动措施，优化流程，有利

于为群众提供全方位、高质效的解纷途径，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

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方式。近年来，我市按照上级

部署积极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工作，出台了一系列矛盾纠纷

化解政策举措，探索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，通过制定《办

法》，从制度层面总结固化经验、理顺体制机制、形成多元化解

合力，推动我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《办法》主要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（2018 年修正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四号）、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调解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为依据，同时参

考借鉴了福建省三明市、广东省佛山市、贵州省毕节市等地关于

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政策的宝贵经验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根据市政府 2025 年度立法工作安排，为确保《办法》起草

工作顺利进行，市司法局成立了立法起草工作小组，将立法工作

摆上了全局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。一是强化目标管理。结合我市

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的现状，市司法局制定关于落实市政府

2025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任务分工方案，根据立法工作时间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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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做好调研、起草及相关材料收集整理工作，确保立法工作有

序进行；二是加快工作进度。2025 年三月初，市司法局抽调精

干力量，组建了《办法》起草专班，四个月以来，起草工作组先

后多次对《办法》的框架结构、章节设置、条文内容等进行研究

讨论，形成了《办法》初稿。三是开展市内、自治区外调研考察。

今年五月和六月，市司法局分别组织起草组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前

往市内、自治区外开展立法考察调研工作，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市

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工作现状，深入学习“枫桥经验”在矛盾纠纷

预防排查化解方面的实践经验，充分吸收和借鉴部分外省市的工

作思路和先进做法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不分章节，共三十一条。主要规定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关于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。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重要

立足点就是坚持预防在前，而源头预防关键就是要严格依法办事，

避免因不作为、乱作为引发矛盾纠纷。《办法》第六条至第十二

条明确要求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坚持源头治理，开展决策风险评估、

规范行政执法，加强矛盾纠纷多发领域监管。同时，要求发挥法

律顾问、公职律师、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等作用、发挥心理健康服

务作用，加强矛盾纠纷排查预警，进一步织密织牢矛盾纠纷源头

预防“防护网”。

（二）关于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应当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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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属地管理与谁主管谁负责相结合的原则，注重抓早抓小、应调

尽调。《办法》第十五条至第二十一条进一步明确乡镇（街道）、

政府有关部门矛盾纠纷化解的主体责任，加强跨行政区域矛盾纠

纷化解，强化跨部门、跨行业矛盾纠纷协调配合。同时，细化上

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推动形成和解、调解、仲裁、行政裁决、

行政复议等途径构成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“过滤网”，充分践行将

“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”的理念。

（三）关于矛盾纠纷的保障监督。按照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“立

足预防、立足调解、立足法治、立足基层”的理念，《办法》第二

十三条至第二十八条强化调解工作保障以及基层调解人员保障，

夯实基层调解工作基础，充实调解队伍，培育调解品牌，自觉接

受各界监督等。进一步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。


